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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五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为具有从事法律业务资格的律

师事务所。本所根据与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发行人”）签定的《委托协议》，委派律师以特聘法律顾问的身份，就发

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及上市”）事宜，于 2009 年 7 月 25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北

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

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

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出具法

律意见书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原律师工作报告》”），于 2009 年 9 月 1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以下简称“《补充法

律意见书之一》”），于 2009 年 9 月 10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北

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之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于 2009 年 9 月 13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以下简称“《补充法

律意见书之三》”），并于 2009 年 9 月 17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 

根据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有关事实情况，本所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律师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在《原法律意见书》、《原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3-3-1-6-1 



君合律師事務所  

3-3-1-6-2 

之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所依

据的事实的基础上，就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及的事实进行了补充调查，并就有关事

项向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取得了由发行人

获取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证明和文件。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原法律意见书》、《原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的补充。除

非上下文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定义和简称与《原法律意见书》、

《原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补充法律意见书

之三》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中使用的术语、定义和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本所在《原

法律意见书》、《原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补

充法律意见书之三》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中所作出的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发行人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其本次发行及上市的申请材料的组成部分，并对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有关本次发行及上市的招股说

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照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有关内容，并负责

发行人作前述引用时不会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所律师已根据《证券法》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的

要求，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因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而由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或披露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审查与验证，并在

此基础上出具补充法律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关于本次发行及上市的实质条件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及上市于 2009 年 7 月 22 日出具的无

保留意见的《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职京审字[2009]1942
号）及发行人近三年及一期经审计财务报表，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发行人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 1000 万元；最近 1 年盈利，且净利

润不少于 500 万元，最近 1 年营业收入不少于 5000 万元，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均不低

于 30%；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净资产不少于 2000 万元，且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前股本总额为 6000 万元，本次发行及上市完成后发行人的股本不少

于 3000 万，符合《证券法》第 13 条第一款第（二）项和《创业板暂行办法》第 10 条第（二）

项、第（三）项和第（四）项的规定。如《原法律意见书》和《原律师工作报告》第二部

分“本次发行及上市的实质条件”所述，发行人符合《证券法》、《创业板暂行办法》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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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其他实质条件。据此，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具备了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实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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